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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5� � � � �证券简称：文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2-81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932号摩根道8栋4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51,310,0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75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姜洪东董事长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

决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胡继晔、李晓虹、董事杨强、颜涛、刘俊峰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其中：监事字美荣、洪耀龙、马俊、黄上途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彭炜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063,389 99.9890 246,200 0.0109 5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063,389 99.9890 246,200 0.0109 500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063,389 99.9890 246,200 0.0109 5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585,462 99.9678 724,127 0.0321 5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585,462 99.9678 724,127 0.0321 5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585,462 99.9678 724,127 0.0321 5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983,989 99.9855 325,600 0.0144 5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585,462 99.9678 724,127 0.0321 500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及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刘国刚 2,240,957,695 99.5401 是

9.02 李定林 2,242,057,595 99.5890 是

9.03 刘静萍 2,240,957,595 99.5401 是

9.04 曹重 2,240,957,595 99.5401 是

9.05 江裕熬 2,240,957,605 99.5401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及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胡继晔 2,241,355,695 99.5578 是

10.02 杨璐 2,241,013,605 99.5426 是

10.03 陈启卷 2,240,953,595 99.5399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及提名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胡伏秋 2,241,293,705 99.5550 是

11.02 杨昌武 2,240,953,605 99.539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

17,440,227 98.6051 246,200 1.3919 500 0.0030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16,962,300 95.9030 724,127 4.0941 500 0.0029

7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

事津贴的议案》

17,360,827 98.1562 325,600 1.8409 500 0.0029

9.01 刘国刚 7,334,533 41.4686

9.02 李定林 8,434,433 47.6873

9.03 刘静萍 7,334,433 41.4681

9.04 曹重 7,334,433 41.4681

9.05 江裕熬 7,334,443 41.4681

10.01 胡继晔 7,732,533 43.7189

10.02 杨璐 7,390,443 41.7847

10.03 陈启卷 7,330,433 41.4454

11.01 胡伏秋 7,670,543 43.3684

11.02 杨昌武 7,330,443 41.445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和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议案10和议案11为累积投票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岱松、杜康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2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

1、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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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 由于公司董事长陈曙光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范培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2年9月21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2年9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新塘镇仙村东区工业园沙滘村岗谷山（厂房A1）二层公司

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名， 于股权登记日合

计代表股份数为60,005,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6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于股权登记日合计代表股

份数为8,204,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5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名，于股权登记日合计代表股份数为51,800,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4.751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12名， 于股权登记日合计代表股份数为8,

559,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89%。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1名，于股权登记日合计代表股份数为854,6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3%；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名，于股权登记日合计代表股份数为7,704,47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6%。

3、除公司董事长陈曙光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独立董事SuiMartinLin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外，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60,0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

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556,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31%；反对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60,0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

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556,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31%；反对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60,0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

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8,556,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31%；反对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郭曦、钟益鸣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1868� �证券简称：中国能建 公告编号：临2022-041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

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551,733,69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2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1年8月23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

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2757号文），公司发行11,670,767,

272股A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2021年9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总股本为41,691,163,636股，其中A股总股本为32,428,727,

636股（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670,767,27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0,757,960,364股），H股总股

本为9,262,436,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中国能建之股东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控股）和北

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金控）持有公司的A股股份，数量为2,551,733,69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1206%。

根据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期间国新控股和诚通金控的承诺，上述限售股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A股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将于2022年9月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属于换股吸收合并前国新控股、诚通金控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换股吸收合并限

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期间，国新控股承诺：

“1.自中国能源建设A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中国能源建设本次合并前已发行的股份（不含H股），也不由中国能源建设回购该等股份。

2.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

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中国能源建设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 本公司承诺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给中国能源建设

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期间，诚通金控承诺：

“1.自中国能源建设A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中国能源建设本次合并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中国能源建设回购该等股份。

2.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

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中国能源建设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 本公司承诺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给中国能源建设

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国新控股和诚通金控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

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换股吸

收合并期间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保荐机构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551,733,691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28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A股总股本比

例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中国国新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2,029,378,794 6.2580% 4.8676% 2,029,378,794 0

2

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

522,354,897 1.6108% 1.2529% 522,354,897 0

合计 2,551,733,691 7.8687% 6.1206% 2,551,733,691 0

七、本次限售股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

股份

A

股

20,757,960,364 -2,551,733,691 18,206,226,673

无限售条件

股份

A

股

11,670,767,272 2,551,733,691 14,222,500,963

H

股

9,262,436,000 0 9,262,436,000

合计 41,691,163,636 0 41,691,163,636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2日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

所属子公司重组上市事宜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易普力）重组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公司于2021年11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等相

关议案，于2022年7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修订）》《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就本次

分拆涉及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分拆首次披露日前六个月至《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修订稿）》披露之前一日期间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于近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出具的查询结果。 根据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公司对本次分拆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分拆内幕知情人自查期间和自查范围

（一）自查期间

本次分拆的自查期间为本次分拆首次披露日前六个月（即2021年4月20日）至《中国能源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修订稿）》披露之

前一日（即2022年7月31日）。

（二）自查范围

本次分拆的自查范围主要包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知情人员，易普力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交

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为本次分拆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其他通过直

接或间接方式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成年子女。

二、本次分拆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 本次分拆自查范围内人员和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相关机构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中金公司自查期间在二级

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中金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的交易信息：

变动日期

股份变动方式（买入/

卖出）

股份变动情况（股）

结余持股数 量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2021/4/20-2022/7/31 买入成交 25,465,383

205,900

2.47

2021/4/20-2022/7/31 卖出成交 27,715,138 2.47

2021/4/20-2022/7/31 申购赎回股份减少 564,900 -

2021/4/20-2022/7/31 申购赎回股份增加 824,100 -

2021/4/20-2022/7/31 现金替代交收减少 - -

2021/4/20-2022/7/31 现金替代交收增加 - -

2021/4/20-2022/7/31 证券转入 2,196,455 -

注：中国能建股票于2021年9月28日上市，上表中的变动日期为自查期间。

中金资管业务管理的账户的交易信息：

变动日期

股份变动方式（买入/卖

出）

股份变动情况（股） 结余持股数量（股）

交易价格

（元/股）

2022/5/5 卖出 6,100

115,744

2.39

2022/5/20 卖出 8,100 2.35

2022/5/20 卖出 6,400 2.35

2022/5/20 卖出 15,800 2.35

2022/6/9 卖出 18,400 2.45

2022/6/15 买入 100 2.43

2022/6/28 卖出 650,000 2.36

2022/6/30 卖出 600 2.37

2022/7/7 买入 100 2.35

对于中金公司在自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上述行为，中金公司出具《关于买卖中国能源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声明及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了

职业操守和独立性。 本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机制， 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统、资

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

及避免因利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公司资管、自营、融资融券账户买卖‘中国能建’股票是依据

其自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属于其日常市场化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分拆上市事宜过程中，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

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违规买卖‘中国能建’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分拆上市事宜之未公开信息违

规披露给第三方。 ”

（二）相关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

次自查期间内，相关自然人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累计买入股份

（股）

累计卖出股份

（股）

期末持股情况

（股）

1 王清华 陕西北方民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4,100 0 96,321

2 邓钰惜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银启

之子女

16,300 16,300 0

3 邓银启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2,400 122,400 333,370

4 陈立新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产业事业

部总经理

260,000 259,900 100

5 李玉华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兴龙

之配偶

22,300 5,100 17,200

6 徐志国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12,000 436,690

7 孙健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贾学东之配

偶

12,400 12,400 0

8 程聪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程加新之子

女

82,100 55,100 27,000

9 赵献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600 4,600 0

10 白杨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与合规部主

管

4,000 4,000 0

11 刘小钧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二级技术

专家

0 57,638 0

12 孙根石 原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32,100 32,100 0

13 李丹阳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开发事业部

总经理谢剑锋之配偶

70,000 70,000 0

14 李绍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二级技术

专家

0 79,363 0

15 罗宁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二级技术

专家李绍军之配偶

0 421,202 0

16 肖泉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15,800 30,903 24,800

17 付子寒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付

军之子女

5,900 5,900 0

18 余国涛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后勤服

务中心主任

2,800 0 2,800

19 陈健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专职安全

质量总监邓祥才之配偶

30,500 30,500 0

20 罗非非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QHSE部

（安全监察部）总经理

2,500 0 6,934

21 王书兵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三级技术

专家

0 4,434 0

22 胡勇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派驻子企

业专职董事

300 0 300

23 张晓峰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

师

15,000 0 15,000

24 肖新月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

师张晓峰之配偶

20,000 10,000 10,000

25 张华栋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巴勒项目

部经理

4,000 4,000 0

26 董盛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巴勒项目

部经理张华栋之配偶

4,600 4,600 0

27 江晖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集中

核算中心总经理鲁建平之配偶

26,700 0 26,700

28 陈卫兵 宁夏天长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0 343 100

29 蒋茂

葛洲坝易普力湖北昌泰民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

记、执行董事

10,000 10,000 0

30 段世珍

原葛洲坝易普力湖北昌泰民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徐文银之配偶

7,100 6,100 1,000

31 蒋金兰 原葛洲坝易普力湖南二化民爆有限公司顾问 0 6,651 0

32 胡英

原葛洲坝易普力湖南二化民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覃事平之配偶

0 867 8,000

33 曾耿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万州分

公司党支部书记

0 1330 0

34 程培琼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二级专家

李宏兵配偶

500 500 0

35 苏华丽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

0 289,521 0

36 苏以发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苏华丽之父亲

0 443 0

37 冯辉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00 20,000 0

38 况新成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

5,000 0 5,000

39 胡丹伟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卢军之配偶

538,300 538,300 0

40 卢福康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卢军之子女

1,500 1,500 0

41 董纯高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全

（质量）总监

27,000 4,000 23,000

42 胡桂香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全

（质量）总监董纯高之配偶

10,000 10,000 0

43 黄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鲁力之配偶

2,000 0 2,000

44 魏碧波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民爆研究

院专家

2,800 0 2,800

45 廖帝琼

原葛洲坝易普力重庆力能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李金云之配偶

1,900 1,900 0

46 谢媛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办人董玉颖

之母亲

15,000 15,000 0

47 关云航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

室）主任

35,400 35,400 0

48 王茜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能源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与合规部（法律中心）

总经理秦铁平配偶

4,000 4,000 0

49 杨玲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司欣波之配偶 4,000 0 4,000

注：孙根石、余国涛、段世珍、蒋金兰、胡英、曾耿、董纯高、胡桂香、廖帝琼本人及/或其亲属已退出上述岗

位。

上述人员均已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出具声明， 并承诺自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承诺人及直系亲属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 在前述期限届满

后，承诺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各承诺人其他具体承诺情况如下：

1.王清华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2.邓钰惜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邓银启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3.邓银启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邓钰惜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

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邓钰惜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

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4.陈立新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5.李玉华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冯兴龙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冯兴龙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李玉华透露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李玉华在二级市场交易中

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6.徐志国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7.孙健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贾学东或本次

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

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

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

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贾学东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孙健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孙健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

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8.程聪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程加新或本次

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

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

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

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程加新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程聪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程聪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

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9.赵献勇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10.白杨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11.刘小钧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12.孙根石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13.李丹阳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谢剑锋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谢剑锋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李丹阳透露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李丹阳在二级市场交易中

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14.李绍军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罗宁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

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罗宁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

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15.罗宁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李绍军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16.肖泉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17.付子寒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付军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付军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付子寒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付子寒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

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18.余国涛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19.陈健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邓祥才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邓祥才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陈健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陈健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

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20.罗非非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21.王书兵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22.胡勇军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23.张晓峰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肖新月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

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肖新月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

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24.肖新月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张晓峰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25.张华栋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董盛君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

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董盛君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

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26.董盛君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张华栋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27.江晖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鲁建平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鲁建平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江晖透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江晖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

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28.陈卫兵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29.蒋茂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30.段世珍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徐文银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徐文银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段世珍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段世珍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

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31.蒋金兰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32.胡英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覃事平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覃事平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胡英透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胡英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

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33.曾耿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34.程培琼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李宏兵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李宏兵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程培琼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程培琼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

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35.苏华丽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苏以发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

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苏以发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

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36.苏以发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苏华丽或本次交易的其他

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

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

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

的全部法律责任。 ”

37.冯辉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

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所

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38.况新成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39.胡丹伟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卢军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卢军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胡丹伟、卢福康透露本次

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胡丹伟、卢福康在二级

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

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40.卢福康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卢军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

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

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

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

全部法律责任。 ”

41.董纯高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胡桂香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

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胡桂香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

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42.胡桂香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董纯高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43.黄涛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鲁力或本次

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

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

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

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鲁力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黄涛透露本次交易的内

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黄涛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

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44.魏碧波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45.廖帝琼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李金云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李金云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廖帝琼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廖帝琼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

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46.谢媛媛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董玉颖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

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 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

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

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

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董玉颖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谢媛媛透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谢媛媛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

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47.关云航承诺：“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

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

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由此

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48.王茜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秦铁平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秦铁平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王茜透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王茜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

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49.杨玲承诺：“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司欣波或本

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有，本人自愿

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

司欣波承诺：“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并未向杨玲透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 杨玲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

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除上述情况外，自查期间内，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 上述主体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涉

及内幕交易。

三、结论

针对本次分拆，公司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与相关各方签署保密协议或

约定有关保密条款，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和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不存

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